附件2：
保密承诺书

广州广交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鉴于《展馆智慧移动电箱系统及展览配电服务项目需求书》征求意见过程中涉及到贵司的商业或技术秘密，为保证征求意见资料不致外泄，我方做出以下保密承诺：

1.此所述及的保密信息是指我方在贵司征求意见过程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展馆智慧移动电箱系统及展览配电服务项目需求书》的所有商业或技术信息(包括口头、书面信息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需求书及附件、技术参数、成本测算、招标计划、评审标准、贵司未公开的现状数据、沟通纪要、会议记录等；但不包括在披露时或披露前已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我方能够证明在获取前已合法知悉且无保密义务的信息、我方从有权披露的第三方合法获取的信息。

2.我方获得的保密信息只用于本次征求意见工作，绝不用于其它用途。未经贵司书面同意，我方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任何其他商业或非商业目的；不得将保密信息披露、泄露、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我方的关联公司、合作伙伴、顾问等）；不得与任何第三方以联合体或其他形式共享本次获取的信息。

3.我方将对从贵公司处得到的信息进行保密管理，采取措施防止信息的全部或任一部分泄露给第三方。书面资料将单独归档、加锁存放，建立借阅、复印、传递的登记制度，限定查阅人员范围；电子资料将设置加密存储、操作权限分级，禁止非授权设备拷贝，电子文档添加水印，防止截屏、转发；线下沟通将涉及保密信息的会议需在封闭场所进行，做好会议记录并由参会人签字确认，会后收回所有会议资料。贵司有权对我方的保密措施进行合理检查、监督。

4.我方对内部因工作原因接触到保密信息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并与其签订必要的保密协议，确保其遵守本承诺书项下的义务，防止泄露信息。

5.无论我方是否参与本次《展馆智慧移动电箱系统及展览配电服务项目需求书》征求意见工作，亦或是否参与本项目后续的投标及其他相关工作，此承诺书将持续生效，直至贵司公开展馆智慧移动电箱系统及展览配电服务项目有关资料或信息时止。若贵司始终未公开发布，则本保密义务持续至本项目核心商业秘密进入公有领域为止，但最长不超过本承诺书生效之日起三年。

6.我方将对因我方人员（包括员工、顾问、代理人等）的过错而导致的任何保密信息泄露事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一旦发生或疑似发生泄密，我方将立即通知贵司，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我方同意赔偿因此给贵司造成的一切直接及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贵司亦有权立即取消我方参与本项目后续任何环节的资格。

7.本次征求意见工作结束后（无论我方是否参与后续环节），贵司有权要求我方在指定期限内返还所有纸质保密资料，删除所有电子保密资料（包括备份），并向贵司出具《保密资料返还/销毁确认书》，加盖公章确认。

（潜在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